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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
 

 
济医保发〔2021〕9号 

 

 

关于开展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试点 
工作的通知 

 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，局属各单位，各相关定点医疗

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鼓励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，

根据《关于加强医疗保障支持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鲁医保

发〔2020〕5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更好地满足参保人员对中医疗法

的需求，减轻就医负担，经研究决定，开展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

算试点工作。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中医诊疗优势，支持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

用；探索建立中医日间病房管理制度和诊疗标准体系；优化诊疗

服务流程，缩短患者住院等候和治疗时间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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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效率；优化中医资源配置，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。 

本文件所指“中医日间病房”（以下称日间病房）是指符合

入院条件以中医适宜技术治疗为主，且患者非治疗期间可不在院

持续观察，经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同意，在当日治疗结束后，经

医疗机构允许离院的治疗模式。 

二、试点范围 

承担日间病房医保结算试点的医疗机构为经卫健部门医院

等级评审确定的二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，具备独立的日间病房治

疗所需病区、实施中医适宜技术等相关诊疗场所、设施设备和有

执业资格的专业医师、护理人员；首批试点医疗机构为山东中医

药大学附属医院、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、济南市中医医

院、章丘区中医院；以后由市医保部门根据运行情况，经评估逐

步扩大试点医疗机构范围。 

三、试点病种 

按照临床路径清晰、诊疗规范明确、诊疗技术成熟、医疗质

量可控、医疗安全可保障的原则，经专家评估，确定日间病房医

保结算病种，首次纳入病种数量为项痹、骨痹等 10种（见附件）。

以后根据运行情况，逐步扩大病种。 

四、费用结算 

（一）参保人在日间病房住院治疗，按普通住院管理结算，

需办理入、出院手续；治疗期间发生的费用，医疗机构应按规定

将费用明细上传医保结算系统，上传信息须形成完整准确的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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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基金结算清单；参保人确因病情改变需转入普通住院治疗的，

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一并纳入普通住院进行结算；与住院无关的费

用，不得纳入日间病房结算。 

（二）试点期间日间病房结算费用暂不纳入定点医疗机构总

额控制指标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符合住院条件的参保人发生的

日间病房费用，按人均次定额（见附件）与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医

保结算。医疗机构每月上报的出院参保人人均次住院费用，低于、

等于定额标准 90%的，据实结算；达到定额标准 90%以上并低于、

等于定额标准的，除据实结算外，低于定额标准部分，医保经办

机构再支付 50%；高出定额标准 10%以内的部分，医保经办机构支

付 50%，定点医疗机构负担 50%；高出定额标准 10%以上的部分，

由定点医疗机构全部负担。 

（三）试点医疗机构按规定收取与治疗相关的中医特色治疗

项目、辅助检查和必须的中药饮片等医疗费用，不再收取床位费，

护理费按不超过 50%收取，不得收取与日间病房无关的费用。 

五、管理要求 

（一）日间病房医保结算实施前，试点医疗机构要制定拟收

治病种的诊断标准和标准化治疗方案，对病种实施临床路径管理，

并报市医疗保障局备案。 

（二）医疗保障部门对试点医疗机构中医适宜技术费用占

比、重复住院率等指标重点考核，考核结果与试点病种确定、履

约保证金、年终统算挂钩。考核结果与指标差距较大的病种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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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日间病房结算。 

（三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要加强对试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

监督，强化对治疗环节的管理，通过智能监控、现场检查等方式

进行监管，引导患者合理就医。 

（四）中医日间病房收治病种要适合中医适宜技术治疗的患

者，以主要诊断为依据，要有具体的检查检验、影像、患者主诉

和体征检查等材料佐证，严格掌握收治标准，在保证医疗质量的

基础上，提供合理医疗。中医适宜技术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须不

低于 65%，原则上不使用静脉用药。 

医疗机构不得分解住院，严格控制重复住院。不得要求未达

到出院标准的参保人员提前出院或自费住院，若查实确属分解住

院的，将在审核中对医疗机构拒付相关医疗费用。 

（五）对于日间病房的患者，医疗机构要主动履行告知义务，

公开中医适宜技术名称，公开医保政策，公开服务项目、收费标

准、服务内容等事项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六）试点医疗机构要加强医疗质量管理，制定日间病房工

作流程，建立日间病房管理制度，完善医疗设施及人员配备，按

住院标准规范书写病历文书。 

（七）试点医疗机构要配合医疗保障部门做好日间病房结算

试点情况评估工作，重点分析疗效及住院人次、重复住院率、次

均费用、费用构成等情况，每半年将运行情况和评估报告报市医

疗保障局，试运行期间发现问题及时向市医疗保障局反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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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试行期限暂定为一年，自 2021 年 10月 1日起试行。 

 

附件：济南市中医日间病房病种结算标准表 

 

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 

2021 年 9月 1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（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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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济南市中医日间病房病种结算标准表 

单位：元  

序号 病种编码 中医诊断 中医诊断编码 结算标准 

1 ZYZLZX02 项痹 A03.06.04.05 8660 

2 ZYZLZX03 骨痹 A07.06.09 7000 

3 ZYZLZX04 漏肩风 A03.06.04.03 8450 

4 ZYZLZX05 颤病 A07.01.06 9900 

5 ZYZLZX06 泄泻病 A04.03.07 9400 

6 ZYZLZX07 便秘病 A04.03.06 3400 

7 ZYZLZX08 闭经 A09.02.02.07 5200 

8 ZYZLZX09 痛经 A09.02.02.08 2700 

9 ZYZLZX11 耳鸣、耳聋 A17.16 5700 

10 ZYZLZX12 慢乳蛾 A14.01.02 5700 

 
 
 
 
 
 
 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10日印发 
 

 


